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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19

年5月15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条例》除了

明确十五类信息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

开外，还规定了不公开政府信息的具体情

形，意味着今后滥用信息公开“例外”原则

将得到有力遏制。

政府信息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

要求。这次修改的突出特点是更加务实精

细，积极扩大主动公开，坚持“公开为常态、

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凡是能主动公开的一

律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既保障社会公

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也保护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防止有的申请

人不当行使申请权，超出行政机关公开政

府信息的能力，影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

正常开展。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已经走过十余年历程，对

促进政务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功不可没。由于修订前的《条例》对政府信

息“不公开为例外”的情形没有细化，实践

中，一些地方政府以各种理由不公开政府

信息，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例外”原则被滥

用。在此背景下，新修订的《条例》首次对

政府信息公开“例外”情形明确予以界定，

让公众看到了政府信息公开“例外”原则不

滥用成为标配的更大希望。

任何政府的信息公开都有一定的范围

和限制，但这种限制不应成为遮掩公众知

情权的“盖子”。以往，政府信息公开“例

外”原则之所以被滥用，除了一些政府部门

对建设服务型政府认识不够、官本位思维

根深蒂固外，主要缘于《条例》对政府信息

不公开的例外情形规定得过于笼统。同

时，由于缺乏依法问责的兜底条款，对滥用

信息公开“例外”原则的责任追究往往止于

党纪政纪层面，威慑效果不彰，以至于在一

些地方，本应成为法治政府标配的信息公

开，变成制约全面深化改革的“梗阻”。

此次新修订的《条例》，坚持法治思维，

在厘清与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关系的基础

上，将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严格界定在国

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及公开后可

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

会稳定和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等方

面，大幅缩小了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范围，并

对滥用信息公开“例外”原则不公开本应公

开的信息，设计了公民可以申请复议和提

起行政诉讼的救济路径。

如此严格的范围界定和严密的纠错程

序设计，有助堵塞政府信息公开“例外”原则

被滥用的漏洞，也以依法追究责任为滥用信

息公开“例外”原则的责任主体戴上了“紧箍

咒”，必将有力倒逼政府部门主动摒弃滥用

信息公开“例外”原则的不良做法，自觉让不

滥用信息公开“例外”原则成为标配。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国务院新修订

《条例》，充分彰显了用刚性约束扎紧政府

信息公开“例外”原则不滥用篱笆的治理思

维。期待各级政府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的决心与勇气，不折不扣将《条例》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确保《条例》真正释放出建设

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强大正

能量。

量身打造

女性出境自由行人数占比

逐年攀升，女性更偏爱“文艺范

儿”的旅游地，女性更关注旅途

安全……数据显示，随着经济

收入提高，女性正逐渐成为旅

游消费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

促使旅游业思考如何更好提升

产品和服务能力，为女性提供

更好的消费体验。这正是：工

作生活难得闲，悠情寄寓山水

间。量身打造新产品，吃住行

游质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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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期待多年的携号转网终于跨出

试点区，年底前将在全国实现。但媒体

近日调查发现，落实优惠新政，试点地区

已暴露出诸多问题，用户在携号转网过

程中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各种“坑”里，前

有申请转网重重障碍，后有转网即成“二

等用户”，基本使用都成问题。

对于手机用户来说，携号转网算是

个进入倒计时的大彩蛋。继取消长途漫

游费和流量漫游后，工信部今年又在全

国两会上宣布了一个令广大消费者期盼

已久的好消息：年底之前实现所有用户

自由携号转网。这个写入 2019 年政府

工作报告的利好，是没有悬念、没有疑问

的。那么，三大运营商的执行动作，会不

会一如报告、干脆利落呢？

以往运营商的不少做法，还是让人

有不少担心。比如云南一名用户发现，

因为办理了宽带业务，自己与运营商的

合约竟然要到 3000 年 1 月 1 日才能到

期，长达近千年；又比如在查询携号转网

资格后，用户忽然发现自己多出了合约

期限两年的免费彩信包。云南一位用户

称，自己莫名被赠送了1G全国流量，并

且活动期限为 6 个月，她联系客服申请

取消却被拒绝。再比如有用户表示，自

己在提交办理转网申请后，多次接到客

服电话，称转网后会收不到验证码、缴话

费只能通过实体营业厅完成等……如此

辗转复杂，恐怕没有几个用户能恋战

到底。

纸面上的携号转网权来了，但权利

上空的玻璃天花板还不少。有的当然是

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比如优惠合约的

有效期限等；有的就莫名其妙，比如上千

年合约期限等。有数据称，截至2018年

底，我国的移动电话用户达15.7亿，移动

电话普及率达112.2部/百人。庞大的用

户数据背后，既对应着庞大的消费市场，

亦对应着厚重的消费权益。小散户跟大

运营商之间的博弈，力量悬殊对比明显，

这种割肉般的权益要能兑现落地，没有

监管部门雷厉风行的护航推进，怕是终

究“道阻且长”。

电信服务不是福利院，利益博弈

从来都是刀光剑影。道德说教或者理

论解释并不能直接唤醒企业的义务自

觉，只有从制度设计与执法监督的角

度加强刚性监管，携号转网的梦想才

有可能照进现实。于此而言，一方面

是 携 号 转 网 的 权 利 与 自 由 须 有“ 国

标”，不能将最终解释权旁落在运营商

手里；另一方面是要明确不能携号转

网的“负面清单”，及时清除该领域各

种隐形的权益路障。

携号转网“坑多多”不奇怪，但消费

维权这件事，不能等到“坐在手机上哭

诉”成热搜小视频才来解决。有关部门

及早行动，方有可能真正减少利好政策

落地摩擦。

不能让烟草营销
在网络潜滋暗长

既需要强化互联网平台的责任，

又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对互联网烟草

营销行为的监管，才能有效杜绝互联

网烟草广告的潜滋暗长。

刘剑飞

近日，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一项为期

半年的监测显示，用户众多、监管相对缺位

的互联网平台，已成为烟草营销的重灾区。

烟草及吸烟对人体的危害性毋庸置

疑。近年来，我国多地纷纷出台“禁烟令”，

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在这种背景下，一

些烟草营销转战互联网，在社交平台上大

肆发布，不仅让互联网“乌烟瘴气”，也透支

着现实禁烟的效果。

出现这种现象，既与部分互联网平台

忽视责任意识有关，也与相关部门缺乏对

互联网烟草营销的有效治理有关。对于烟

草营销，很多时候相关部门只限于线下治

理，而忽略了线上打击，再加上人手不足，

烟草营销又存在很大的隐蔽性和流动性，

给打击治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亟

需补上监管短板，堵住互联网烟草营销的

漏洞。

一方面，要强化互联网平台的责任。

我国的广告法规定：“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

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

草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

烟草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也

明确，禁止利用互联网发布烟草的广告。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互联网上，烟草广告也

不应该有生存空间。针对互联网烟草营销

行为，有关方面应压实互联网平台的责任，

使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挤占烟草营销

空间。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互联网

烟草营销行为的监管，如加大互联网执法

力量的投入，加强对互联网烟草营销的监

控，实施精准治理，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及

时采取措施打击。同时，可以发动和依靠

网民力量，设置举报通道，建立举报受理机

制，以此弥补执法力量的不足。

互联网不是烟草广告的法外之地。只

有互联网平台自觉尽到社会责任和审核职

责，相关部门强化监管力度，才能有效杜绝

互联网烟草广告的潜滋暗长。

不滥用“例外”原则应是政府信息公开标配
严格的范围界定和严密的纠错程序设计，有助堵塞政府信息公开“例外”

原则被滥用的漏洞，也为滥用信息公开“例外”原则的责任主体戴上了“紧箍

咒”。

携号转网“坑多多”，维权不能“等哭诉”
只有从制度设计与执法监督的角度加强刚性监管，携号转网的梦想才

有可能照进现实。一方面，携号转网的权利与自由须有“国标”；另一方面，

要明确不能携号转网的“负面清单”，及时清除该领域各种隐形的权益

路障。


